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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法院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
若干措施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论

述精神，全面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

大的决策部署，落实省委、市委工作要求，充分发挥司法职

能作用，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，助力进一步优化

民营经济发展环境，增强民营企业家干事创业信心，服务保

障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，结合广州法院工作实际，提出如下

措施。

一、促进企业守法经营，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

（一）积极稳妥推进企业守法经营。强化以审促治，围

绕广州制造业立市、支持外贸发展等重点工作，通过司法建

议、典型案例、示范庭审、座谈交流等方式多渠道多角度开

展面向民营企业的普法宣传，促进提高民营企业法治意识和

风险防范意识。

（二）依法审慎否定新类型交易模式的效力。支持保护

民营企业自主交易，合理审查判断新类型交易模式下的合同

效力。就专业问题征求监管部门意见，准确把握公权力介入

民商事活动界限。严格把握认定合同无效的法定事由，避免

机械司法破坏市场交易稳定，营造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创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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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造活力的良好法治环境。

（三）助力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。依法支持

民营企业拓宽融资渠道，确认所有权保留、融资租赁、保理

等非典型担保的法律效力，支持民营企业以仓单、提单、汇

票、应收账款、知识产权等权利质押融资；服务普惠小微贷

款支持工具和支农支小再贷款信贷优惠利率政策落实，对金

融机构违反相关政策提出的借款提前到期、单方解除合同等

诉讼主张和以咨询费、担保费等其他费用为名收取的超额利

息不予支持。

（四）公正保护民营企业在金融案件中的合法权益。依

法审理票据纠纷案件，避免轻易以票据行为瑕疵否定民营企

业票据权利，消除票据流通的行权阻碍，保障民营企业高效

实现票据权利。依法审理涉雇主责任险、出口信用保险等财

产保险合同纠纷案件，支持民营企业合法的保险理赔请求，

充分发挥保险对经营风险的市场化分担机制作用，为应对国

内外各类经营风险、拓展海外业务提供司法保障。

（五）服务构建和谐劳动关系。坚持依法保护劳动者合

法权益和促进企业稳定有序发展相结合，对暂时存在资金困

难但有发展潜力的民营企业，尽量通过和解、调解等方式化

解劳资纠纷，鼓励劳动者与企业共渡难关。依法合理认定新

就业形态劳动关系，支持平台企业依法依规灵活用工。

二、高效化解民营经济纠纷，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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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妥善审理民事与刑事、行政交叉案件。对于因不

同事实引起的纠纷，坚持分别受理、分别审理原则，切实保

障民营企业诉权，畅通权利保护途径。对于非必须以刑事案

件审理结果为依据的民事案件，不得中止审理。对于民事与

行政交叉案件中事实认定互不影响的案件，实行行民并行，

确保企业合法权益快速实现。

（七）推动涉民营企业纠纷诉前多元化解。强化数据赋

能、靶向施策，在劳动争议、合同纠纷等民营企业纠纷高发

领域构建“法官辅导员+特邀调解员”诉前调解模式，提升诉前

化解质效；稳步推进公益及市场化调解机制，切实降低涉民

营企业纠纷解决成本。

（八）畅通服务民营企业诉讼绿色通道。用足用好广州

法院 AOL 电子诉讼服务中心、全国人口信息查询等服务平

台，为民营企业参加诉讼提供智能、便捷、高效服务。优化

跨境诉讼服务措施，升级完善“AOL 授权见证通”平台，推动

平台在民营企业跨境商事调解等场景运用。探索搭建涉外送

达通平台，与出入境管理等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，提高涉

民营企业案件域外送达效率。

（九）强化先行判决机制运用。针对民营企业集中的酒

店、餐饮、商场等行业租赁纠纷等案件，采取先行交付场地、

固定损失证据的方式，防止损失扩大。针对其他民商事案件

中先行查明的无争议部分，强化运用先行判决机制尽快化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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矛盾纠纷。

（十）全力推进积案清理集中攻坚。将积案清理纳入全

市法院办案质效考核，加大清理力度，适时组织开展清理积

案攻坚行动，不断提升办案效率。集中清理一批涉及民营企

业或者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以及民营企业财产被查封、扣押、

冻结久拖不结的案件，依法助力民营企业解决实际困难。

三、注重民营企业产权保护，切实保障企业家人身和财

产安全

（十一）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。严格实施知识产

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，有效遏制知识产权侵权行为。加大

对“专精特新”中小企业关键核心技术和原始创新成果的司法

保护力度，依法打击侵犯企业关键核心技术知识产权犯罪，

强化商业秘密保护。

（十二）妥善处理涉民营企业各类侵权纠纷案件。依法

惩治恶意虚假投诉、诋毁企业商誉的违法行为，合理限制职

业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为，依法规制利用惩罚性赔偿借机

对企业进行敲诈勒索、同业经营者对竞争对手抹黑、攻击等

破坏营商环境的行为。依法处理非法侵害民营企业家名誉权、

肖像权等人格权、财产权案件，保障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不

受侵犯。

（十三）妥善审理涉生态旅游资源开发案件。针对民营

企业已投入大量资金的案件，注重区分暂时经营困难和合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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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的无法实现等情形，审慎判决解除合同。民营企业为治理

自然灾害、环境污染、生态破坏而支出超过自身责任范围的

费用，依法支持民营企业行使抵销权。

（十四）对涉外案件依法主动行使司法管辖权。通过司

法裁判支持引导民营企业防范应对贸易保护主义、单边主义、

“长臂管辖”等外部挑战，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对外经济活动权

益，防范化解民营企业跨境发展风险。

四、坚持善意文明执行，有效发挥司法对民营企业的挽

救功能

（十五）最大限度降低强制措施对民营企业的不利影响。

加强对诉前保全、诉讼保全的司法审查，严格规范被查封主

体范围，严格审查担保主体资质，严禁超额查封。充分考虑

涉诉企业经营范围和所处行业特殊性，灵活运用“活封活扣”

措施。对于承担社会责任较重的民营企业，谨慎采取财产查

封措施。推广适用“预处罚”制度，在对被执行企业采取强制

性惩戒措施前发出惩戒预警文书。推行“执行宽限期”制度，

对具有履行义务意愿和能力的被执行企业视情况设置合理的

宽限期。

（十六）依法快速兑现民营企业胜诉权益。推进执行案

件繁简分流，分段集约，提升执行案件办理效率。健全完善

执行联动工作常态化运行机制，进一步推进执行难综合治理

实效。完善执行款发放机制，健全智能监管执行款模式，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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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开展执行案款集中清理，确保涉企执行案款及时到账。

（十七）完善企业信用修复机制。严格适用《关于建立

分级分类的司法失信惩戒机制和守信激励机制的实施办法》，

为积极配合法院执行工作、主动履行义务的被执行企业开具

《主动履行证明书》，助力企业修复信用。对民营企业等市

场主体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，符合法定屏蔽条件时及时采

取屏蔽措施；失信信息被屏蔽后，因融资、招投标等需要申

请提供信用修复证明的，可以出具相关证明材料，依法保障

民营企业减负焕新。

（十八）提高民营企业重整质效。积极开展破产前援助，

依托破产前综合服务机制为困境民营企业提供全链条综合服

务，通过提供危机早期预警信号和专业咨询，及时引导债权

人与债务人协商谈判，促成困境民营企业以债务展期、分期

付款等方式在破产前调解、化解债务危机。加强对符合破产

重整条件企业的司法救治，助力有挽救价值的民营企业脱困

重生。明确重整识别标准，简化重整申请材料，充分运用信

息化手段提高民营企业重整效率。建立重整企业信息共享公

示机制。依法保障金融机构、类金融机构等市场主体为民营

企业重整提供流动性支持。


